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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作

出。 

茲載列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以

下資料全文，僅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李洪海 

董事會秘書 

2016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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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化橋*、潘颖* 

 

+ 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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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董事會第八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

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全體董事出席了會議。 

 會議審議的所有議案均獲得通過。 

 

一、 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石化油服”

或“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東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

國石化集團公司”）通知，中國石化集團公司擬根據《中國石化儀征

化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出售、定向回購股份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報告書》中的承諾，提請公司董事會在符

合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務院國資委”）及中

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證監會”）相關制度的前提下

儘快提出股票期權激勵計畫。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八次會議於 2016

年 3月 29日在中國北京市朝陽區朝陽門北大街 22號中石化大廈 2523

會議室召開。公司現有 7 名董事，共有 7 名董事出席了本次會議。會

議由公司董事長焦方正主持，公司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列席了會議，

本次會議召開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 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與會董事經過認真審議和表決，通過了以下議案： 

（一）審議通過了《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股票期權激勵計畫（草案）》（以下簡稱“《股票期權激勵計畫草案》”）

及其摘要的決議案（該項議案同意票 6 票，反對票 0 票，棄權票 0 票） 

《股票期權激勵計畫草案》摘要的具體內容詳見本公司於 2016 

年 3 月 30 日刊登於《中國證券報》、《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上

的公告，並上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股票期權激勵計畫草案》

已於 2016 年 3 月 30 日上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及香港交易所

網站。 

董事周世良先生作為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畫的受益人，回避了表

決。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對該議案發表了獨立意見，一致同意公司實

行股票期權激勵計畫。詳見與本公告同日刊登的《中石化石油工程技

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畫（草案）的

獨立意見》  

該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大會審議。 

（二）審議通過了《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

票期權激勵計畫管理辦法（草案）》的決議案（該項議案同意票 6 票，

反對票 0 票，棄權票 0 票）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權激勵

計畫管理辦法（草案）》已於 2016 年 3 月 30 日上載於上海證券交

易所網站及香港交易所網站。 



董事周世良先生作為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畫的受益人，回避了表

決。 

該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大會審議。 

（三）審議通過了《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

票期權激勵計畫考核管理辦法（草案）》的決議案（該項議案同意票

6 票，反對票 0 票，棄權票 0 票）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權激勵

計畫考核管理辦法（草案）》已於 2016 年 3 月 30 日上載於上海證

券交易所網站及香港交易所網站。 

董事周世良先生作為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畫的受益人，回避了表

決。 

該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大會審議。 

（四）審議通過了《關於提請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處理股票期權激勵計畫有關事

項的決議案》（該項議案同意票 6 票，反對票 0 票，棄權票 0 票） 

董事周世良先生作為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畫的受益人，回避了表

決。 

《關於提請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和類

別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處理股票期權激勵計畫有關事項的議案》的具

體內容如下：  

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股票期權激勵計畫的相關事宜，公

司董事會同意提請公司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大會同意授權董事會全



權處理本次股票期權激勵計畫有關事項，授權內容及範圍包括但不限

於： 

（1）授權董事會在公司和激勵對象符合授予條件時向激勵對象

授予股票期權，並辦理授予股票期權所需的全部事宜； 

（2）授權董事會對公司和激勵對象是否符合生效條件進行審查

確認，並辦理激勵對象行權所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於依據激勵

計畫確定各期期權行權價格等； 

（3）授權董事會對以後授予的股票期權方案進行審批，並按屆時

相關法律、法規和有權部門的規定履行相應的審批程序。 

（4）授權董事會根據股票期權激勵計畫的規定，在股票期權激勵

計畫中規定的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派發股票紅利、股份拆細、縮股、

配股等情形發生時，對股票期權數量、所涉及的標的股票數量、行權

價格等進行調整； 

（5）授權董事會根據股票期權激勵計畫的規定，在公司或激勵對

象發生股票期權激勵計畫規定的離職、退休、死亡等特殊情形時，處

理激勵物件獲授的已生效或未生效、已行權或未行權的股票期權； 

（6）授權董事會根據股票期權激勵計畫的規定決定是否對激勵對

象行權獲得的收益予以收回； 

（7）授權董事會對股票期權激勵計畫進行其他必要的管理； 

（8）實施股票期權激勵計畫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包括修訂《中

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權激勵計畫考核

管理辦法》，但有關文件明確規定需由股東大會行使的權利除外； 



（9）就股票期權激勵計畫向有關政府、機構辦理審批、登記、備

案、核准、同意等手續；簽署、執行、修改、完成向有關政府、機構、

組織、個人提交的檔；並做出其等認為與股票期權激勵計畫有關的必

須、恰當或合適的所有行為、事情及事宜； 

（10）向董事會授權的期限為股票期權激勵計畫有效期。  

該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大會審議。 

本次股票期權激勵計畫需經國務院國資委同意，並經本公司股東

大會和類別股東大會批准。上述議案將提請本公司股東大會和/或類

別股東大會審議，有關召開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大會的相關事宜，董

事會將按照程序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6 年 3 月 29 日 

 

 


